
新
竹
、
市
七
十
二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簡
報

笠
、
概

述

社
區
發
展
為
綜
合
性
多
目
標
之
地
方
福
利
建
設
，
並
為
貫
徹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
政
策
重
要
施
政
之
一
璟
'
木
市
自
七
十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奉
改
制
升
格
為
省
轄
市
，
對
改
善

市
民
生
活
璟
頃
，
提
高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水
準
極
為
重
視
;
目
前
社
區
數
計
有
新
竹
市
十
九

處
，
吞
山
地
區
十
二
處
，
總
計
有
三
十
一
處
社
區
。

自
七
十
一
年
度
至
七
十
五
年
度
為
立
為
本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搞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質
施

期
間
;
本
市
依
計
畫
，
總
計
列
入
各
年
度
特
別
加
強
辦
理
之
社
區
共
十
九
處
。
木
市
當
前
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努
力
之
目
標
，
在
給
續
推
動
基
礎
工
程
，
生
產
一
耐
利
，
精
神
倫
理
等

建
設
，
維
話
及
發
揮
社
區
式
教
康
樂
活
動
，
擴
大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等
拼
施
;
並
培
抖
抖
社
區

民
眾
守
法
、
注
重
公
招
風
尚
，
以
改
善
社
會
風
氣
!
建
立
大
來
參
與
之
自
立
自
強
，
間
結

和
諧
之
社
區
。

雖
然
本
市
一
川
奉
改
制
社
會
一
間
利
，
基
金
來
抓
有
限
，
無
法
遇
到
上
級
規
定

每
一
社
區
建
設
扭
扭
三
百
萬
元
之
目
標
(
本
七
十
二
年
度
每
社
區
僅
編
列
三

0
萬
元
輔
助

輯
)
，
但
社
區
發
展
在
本
市
已
深
受
民
眾
之
支
持
與
重
視
，
相
信
在
以
最
少
之
物
力
、
財

力
完
成
最
高
工
作
之
「
效
率
」
原
則
下
，
必
能
改
善
社
區
民
來
生
活
曝
頃
，
提
高
其
生
活

品
質
，
而
研
安
和
康
樂
之
揖
地
。

貳
、
社
區
規
劃
概
況

新
竹
市
政
府

本
市
現
有
三
十
一
社
區
外
，
依
照
社
區
發
展
後
搞
第
一
.
期
五
年
計
量
現
劉
七
十

一

|
|
七
十
五
年
度
列
入
分
年
計
畫
社
區
分
年
配
當
表
計
列
入
十
九
處
社
區
，
按
計
童
年
度

及
經
勘
查
實
際
需
要
加
強
建
設
之
社
區
，
分
年
分
別
編
列
預
算
，
並
配
合
加
強
基
層
建
設

提
高
農
民
所
得
方
案
，
實
施
木
年
度
列
為
計
畫
社
區
為
海
中
、
埔
一
前
二
社
區
，
海
中
社
區

攝
一
建
活
動
中
心
二
樓
及
圍
牆
、
遊
樂
場
地
等
工
程
設
施
，
桶
前
社
區
興
建
排
水
雌
楠
、
道
路

等
設
施
，
此
二
社
區
位
於
本
市
姑
區
，
為
達
到
農
村
都
市
化
之
目
標
，
故
特
子
加
強
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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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社
區
平
均
發
展
，
繁
榮
整
體
大
新
竹
市
。

A
I
-
-

、
重
要
措
施

本
市
三
十
一
處
社
區
型
臨
分
為
都
市
社
區
五
處
、
軍
令
社
區
九
昆
、
農
村
社
區
十
七

處
，
以
社
區
型
態
依
其
所
需
分
別
策
劉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一
、
都
市
型
態
社
區•. 

計
有
東
園
、
復
中
、
竹
寺
、
南
光
、
補
雅
等
五
社
區
;
除
組

織
活
動
、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、
成
果
維
護
外
，
若
重
於
精
神
倫
理
難
設
，
如
究
實
活
動
中
心

設
你
及
推
展
文
康
體
育
活
動
，
克
質
問
書
閱
覽
設
備
。

二
、
軍
符
型
態
社
區.. 
計
有
建
功
、
光
明
、
盟
偉
、
軍
功
、
武
功
、
客
雅
、
大
鵬
、

士
林
、
武
俊
等
九
社
區
;
分
仰
區
域
雖
有
都
市
農
村
兩
種
型
態
;
但
其
社
區
住
戶
集
中
，

形
同
都
市
社
區
;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同
都
市
型
態
，
著
重
於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。

一
一
一
、
農
村
型
態
社
區
.. 

計
有
千
甲
、
龍
山
、
金
山
、
康
樂
、
海
中
、
吞
山
、
美
山
、



吞
村
、
樹
下
、
捕
前
、
頂
埔
、
虎
林
、
港
南
、
海
山
、
中
隘
、
內
湖
、
大
湖
等
十
七
社
區

;
除
組
織
活
動
、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、
成
果
維
護
外
，
著
重
於
生
鹿
福
利
建
設
。

四
、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.. 

社
區
內
各
項
小
型
工
程
建
設
及
維
護
工
作
經
年
辦
理
，

其
經
費
係
建
設
基
金
利
息
及
市
府
補
助
，
大
型
建
設
則
列
入
年
度
預
算
以
社
區
分
年
計
畫

配
當
表
辦
疑
。

五
、
社
區
成
果
維
護•• 
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，
乃
經
年
累
月
不
斷
之
工
作
，
建
設
及

設
施
之
維
護
報
社
區
之
人
力
物
力
配
合
財
力
由
各
社
區
為
之
，
但
間
有
重
大
維
護
工
作
由

市
府
配
合
辦
理
，
其
經
費
來
源
，
出
自
社
區
建
設
基
金
存
款
利
息
支
膺
，
重
大
者
由
市
府

配
合
辦
理
。

六
、
社
區
托
見
所•• 
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血
肉
壯
年
男
女
就
業
者
多
，
幼
見
托
教
工
作
為
現

社
區
重
要
工
作
，
本
市
現
有
社
區
托
見
所
十
七
所
，
計
受
托
教
兒
童
五
百
餘
名
。

七
、
社
區
婦
女
土
風
舞
班

•• 

為
社
區
婦
女
休
閒
正
當
娛
樂
及
活
動
，
普
遍
蔚
成
風
氣

'
目
前
計
有
十
六
涯
，
于
餘
人
參
與
活
動
。

肆
、
檢
討
與
建
議

一
、
檢

討

L

本
市
自
七
十
一
年
七
月
一
日
改
制
升
格
為
省
轄
市
，
原
新
竹
市
十
九
處
社
區
暨
吞

山
縣
十
二
處
社
區
合
併
新
竹
市
計
三
十
一
處
社
區
，
因
無
區
公
所
之
設
置
，
且
社
會
科
行

政
股
編
制
僅
三
人
，
升
格
伊
始
，
百
餘
人
民
固
體
陸
續
申
請
轉
組
及
例
行
工
作
，
事
事
力

求
圓
滿
，
實
感
人
手
不
足
，
升
格
後
之
第
一
年
社
區
工
作
力
求
維
持
正
當
發
展
，
次
第
推

展
社
區
重
太
建
設
及
活
動
。

9

的
舉
辦
七
十
三
年
度
敬
老
園
遊
會
全
市
各
社
院
長
壽
俱
樂
部
老
人
參
加
，
由
樹
石
、

蘭
藝
協
會
配
合
展
出
盈
景
供
老
人
觀
賞
，
象
棋
協
會
配
合
棋
陣
供
老
人
遊
樂
，
各
國
際
慈 善

團
體
提
供
遊
園
攤
位
及
紀
念
品
，
活
動
項
目
有
敬
老
大
會
、
頒
獎
褒
揚
模
範
老
人
、
遊

藝
會
、
才
聶
表
演
、
象
棋
賽
、
趣
味
競
賽
、
蘭
藝
展
、
樹
石
展
、
書
畫
展
、
百
鳥
展
、
園

遊
會
，
並
賠
送
每
位
老
人
紀
念
品
及
餐
點
，
各
一
份
，
此
次
活
動
達
到
敬
老
、
海
老
、
慰
老

之
目
的
，
效
果
甚
佳
。

&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分
年
克
質
以
求
達
到
每
一
社
區
五
十
萬
元
之
標
準
。

也
基
層
建
設
增
建
及
擴
建
活
動
中
心
，
逐
年
加
強
實
施
，
以
達
到
每
一
社
區
均
有
集

會
活
動
之
場
所
。

p
h山
媽
媽
教
室
應
以
社
區
婦
女
生
活
實
用
及
興
趣
選
定
教
材
施
教
o

a

自
願
服
務
工
作
有
待
加
強
推
展
。

1

社
區
清
寒
子
女
獎
學
金
現
已
有
二
社
區
設
立
，
將
給
續
推
廣
遍
及
全
市
各
社
區
。

o
a青
少
年
課
業
輔
導
及
社
區
輩
子
軍
應
繼
緝
推
廣
，
培
養
青
少
年
正
當
蜈
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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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建

議

L

經
濟
長
足
發
展
，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各
類
分
工
愈
趨
精
細
，
社
會
各
類
型
間
體
日
漸

增
設
，
以
目
前
社
會
行
政
股
編
制
三
名
之
人
力
，
不
足
以
應
付
近
三
百
單
位
之
人
民
團
體

工
作
及
三
十
一
社
區
與
一
年
十
餘
次
之
各
項
慶
典
活
動
及
公
墓
、
靈
塔
、
蹟
儀
館
、
火
葬

場
等
繁
重
工
作
，
理
應
單
獨
設
股
以
利
推
炭
工
作
，
請
增
設
社
會
科
社
會
股
(
社
團
股
)

專
辦
人
民
間
體
工
作
，
其
餘
則
由
行
政
股
主
辦
。
如
獲
採
納
則
社
區
發
展
王
作
成
效
必
更

大
也
。1

社
區
總
幹
事
由
旦
幹
事
無
任
，
工
作
繁
重
，
社
區
之
活
動
多
在
星
期
假
日
舉
辦
，

但
無
津
貼
發
給
，
全
省
應
統
一
規
定
編
列
預
算
，
凡
旦
幹
享
樂
任
社
區
總
幹
事
者
按
月
給

予
合
理
之
津
貼
。

a

社
區
辦
公
文
具
紙
張
印
刷
等
費
用
，
應
全
省
統
一
規
定
編
列
預
算
按
月
發
給
每
一

社
區
，
以
利
推
展
社
區
工
作
。




